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湘教通〔2020〕43 号 

 

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 

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立项和 

验收检查结果的通知 

 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根据我厅《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

师培养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经高校遴选申报，网上公示，我厅审

核，确定孙佳等 482 名教师为 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

干教师培养对象，对不符合推荐条件的 9 名教师不予立项。经学

校验收，我厅审核，确定王树英等 54 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验收检查结果为“优秀”，刘瑛等 130 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和邓

昊等4名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为“合格”。经我厅审核，

同意贺琛等 8 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延期参加 2020 年度验收检

查，曹玲玉等 2 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延期参加 2020 年度考核

和 2021 年度验收检查，终止董石桃等 4 名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

象资格（见附件 3）。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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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19 年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培养期自 2020 年 3 月

1 日起始，培养期为三年。各高校要逐一完善培养对象的培养计

划，签订《培养合同书》（见附件 4），并按三年培养期内“每人

每年 1 万元以上”标准，从高校“双一流”专项经费或自有经费中

统筹安排好培养经费，切实加强培养与管理，全面履行规定的职

责。各培养对象要认真执行培养计划，积极参加培养培训，按规

定使用好培养经费，确保按期实现培养目标。 

二、各高校对培养期满验收合格或优秀等次的培养对象，要

跟进培养，促进他们进一步成长；对因特殊原因未按期参加验收、

或验收结论为暂缓验收人员，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帮助他们

实现既定的培养目标，督促他们按期参加 2020 年度的验收检查。 

三、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管理。对培

养期间调离学校，或因去世、生病、出国访学等不能正常完成培

养计划的人员情况，应及时书面报告我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

（联系人：彭艳霞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4117881）。 

四、各高校请于 2020 年疫情结束学校正式开学后的两周内，

与 2019 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签订《培养合同书》，由培养

对象个人将《培养合同书》用 PDF 格式上传至“湖南省普通高校

学术人才管理系统”（网址为 http://218.76.27.11/jsc/，登录用户名

和密码与个人网上申报时一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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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名单 

2．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、学科带

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 

3．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验收检查和年度考核特殊情况人员处理意见 

4．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培养合同

书（样式） 

 

  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20 年 3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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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

培养对象名单 

 

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1 中南大学 

孙 佳、袁小锋、甘 敏、奎晓燕、韩 凯、但汉成、

徐 靖、中英伦葩、季 娇、陈 超、陈世杰、黄添

隆、郭亚东、孙 玫、刘龙飞 

2 湖南大学 
马晶伟、霍 甲、廖 鑫、舒维星、彭 豪、梁巨方、

付湘龙、曾 兰、于海玲、朱恬恬 

3 湖南师范大学 

邓 验 、刘顺峰 、文贤庆 、刘颖洁、颜李朝、 谢 

淼、方 提、周文理、黄伟涛、刘文锋、刘自然、

江沸菠 

4 湘潭大学 
柴 茂、黄徐平 、郭明浩、杨维春、杨 伟、郝国

林、张德闯、张建平、胡 凯、马雯波 

5 长沙理工大学 
邓 斌、何 昊、李 聪、文贵全、谢海情、尹来容、

曾 铃、张 辉、张 锐 

6 湖南农业大学 
伍 勇、刘舜佳、肖 茜、邱 林、张智雄、邵 艳、

罗荷花、郑华斌、唐 其、彭 亮 

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

胡进波、万才超、邢 文 、朱 健、郭 鑫、莫登奎、

孙 欢、闵 锐、曾 杨、陈 亮、付湘晋、杨 慧、

童 晶、孙 颖 

8 湖南中医药大学 
余 娜、秦莉花、何宜荣、刘青萍、杨 硕、朱珊莹、

唐 标、宁 毅、吴春英、王 莹、苏丽清 

9 南华大学 
王明华、罗凌云、易灵芝、王晓冬、赵鹏程、房琦、

邓荣荣、陶应时、李水红、肖福兵、申莹莹、袁梅 

10 湖南科技大学 
鲁 义、陈超洋、陈 静、李康澄、周建华、赵湘学、

卢立伟、张少伟、曹涛涛、万林林、张松彪 

11 吉首大学 
陈望学、乐之乐、李思迪、李婷婷、覃娜娜、伍建

华、向大军、袁明达、王 庆 

12 湖南工业大学 
胡 涵、林常青、王世强、周 敏、姜夏旺、周贵寅、

何 军、米承继、张龙信、孙翱魁 

13 湖南工商大学 张 杨、周 敏、曹文治、张 文、谭 平、邓 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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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14 湖南理工学院 刘 宇、蒋军强、罗德仁、高 佳、柳 溪、刘长旭 

15 衡阳师范学院 
黄一民、陈晓华、莫旋、欧亚平、邱海洪、唐红卫、

崔少博、曾 晶、翟光艳 

16 湖南文理学院 
周忠华、岳曼曼、李叶林、孙 涛、王日兴、刘宪

楚、王晓波 

17 湖南工程学院 刘 灵、苏 欢、张向华、黄 炼、覃 波、傅 昕 

18 湖南城市学院 
王锋娟、郭 霞、孟 维、黄志亮、祝秋香、黄长军、

张瑞智 

19 邵阳学院 
尹乐斌、尹进田、石子娟、龙南彪、刘长青、刘志

辉、杨期柱、罗高峰、姚季冬、袁 龙 

20 怀化学院 
丁黎明、向小亮、刘 琼、黄 诚、刘益林、向德轩、

舒友 

21 湖南科技学院 陈博娟、王 慧、王宗成、肖新生、唐雅媛 

22 湘南学院 
陈 莉、胡 芳、李 翔、肖付平、张薇、汤银娟、

刘 瑜 

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陈占军、谭周文、龙志文、刘 秀、陈 竑、李瑞嘉 

24 长沙学院 沈 炼、杨志邦、瞿符发、黄 灿、李海波、邢 爽 

2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
陈 韵、江 成、顾 跃、潘 恋、侯玉宝、程立正、

尹 莹 

26 长沙医学院 
罗玥佶、蒋银燕、周丹丹、张慧、邹学敏、刘海燕、

翠翠、袁丽坤、隗 宁 

27 湖南工学院 
叶 拓、邓元祥、青 涛、胡青青、张 勇、刘 悦、

伍小乐 

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
李汉学、黄杰荆、龙 姣、何孝凯、谭 凯、袁 茜、

彭 娟 

2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陈素琼、石蒙蒙、胡小梅 

30 湖南警察学院 李语湘、赵 薇 

31 湖南女子学院 肖宇强、李 颖、王 琳 

32 长沙师范学院 粟孟林、杨 琴、谢松林、李昕昕、金玉洁 

33 湖南医药学院 封 敏、贺 凯、张 君、金 岸 

34 湖南信息学院 张晓娜、王一博、罗斯静、王阳漫、邹 莎、胡 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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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3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冯芝丽、毛佳发、涂 宇、王 虎、刘自强 

3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姚 妍、李红梅、陈美玲、陆娟娟 

37 
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
（湖南广播电视大学） 

曾 玲、姚 钢 

38 
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
校 

陈阳阳、陈秘密 

3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赵 宏 

40 湖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程 茜、周黛诗 

41 湘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邓 伟、陈彬姿、范庆华 

42 
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
学校 

阳 颖、贺 梁、杨 婕 

43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戴新建、胡 梅、卢 瑜、唐铁斌、王秋林、赵 宇 

44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魏丽君、石金艳、侯德文 

45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罗 双、吴 颖、彭子茂、胡 正 

46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
罗元元、刘 蓉、陈海红、龚晓艳、廖石云、骆文

俊 

4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 晋、刘 苗、郑志凌、祝 旭、李雪艳 

48 
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
学院 

张 敏、肖 慧、刘淑容、田永民 

49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李 尹、刘 敏、任 娜、杨天舒 

50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钟令青、鲁 宁、邢志鹏、周 伟 

5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峰、谢 杰、喻彩霞、周凌博、钱朝军 

52 
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
学院 

李 常、张晓军、胡平霞、赵林峰、杨 娜 

5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唐启东、乐 乐、陈志伟 

54 
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

学院 
葛玲瑞、厉佐葵、黄新杰、贾劲松 

55 
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
学院 

王丹君、曹 喆、朱邦辉 

56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童丽玲、蔡 芬、黄 达、邓 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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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57 
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
学院 

李 芳、翦象慧 

5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赵 莉、罗 奇、李青云、邹 华 

59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李海海、喻 莹、王馨平 

6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龚媛媛、唐 峰、蒋 诚、刘 琢 

6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彭 礼、章 玲、郭红芳 

6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郝丽波、吴正乾、朱光耀、贺柳操 

63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黄慧化、肖 彬、李 庆 

64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司莉娜、李 科、宗传玉 

65 
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
学院 

楚 娴、王 钰、杨潇、李 好 

6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宋 丹、邓仕燕、向 磊 

67 
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
学院 

周湘杰、范 刚、许群爱、蒋逢灵 

6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崇鞅 

6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陈蓉芳、刘 娜、张 玉、朱思静 

7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魏华祝 

7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经艳、刘建高 

72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胡彩玲、刘 婷、邓 滢 

73 
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
学院 

周怡岑、陆春芬、王春林、周 婕 

74 
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
学院 

曾 锟、王 芬、王萌萌 

75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容 慧、黄成菊 

76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何海洋 

77 
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
术学院 

陈胜迁、陈志强、刘於清 

78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侯强红、米 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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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79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曹 红、徐艳丽、董硕灵、尚冬华、涂 频、张 颖 

80 
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
学院 

刘 妍、邓 飞、王小玲 

8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
尹小梅、舒芳杰、张桂莲、宋红娟、鲁 燕、周兰

芳 

82 
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
学院 

谢 聪、刘雯婧 

83 保险职业学院 张 倩 

8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许艳平、彭 娟 

8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罗 华、潘 翠、付雪连 

8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陈 莉、李 花、欧阳叶 

8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王 娜、李 兵、廖亚莎 

88 潇湘职业学院 曾葵芬、赵海明 

89 
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
学院 

薛金召 

9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李 可、彭艳兰、周 靓 

91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娇、肖 琼、崔 璨 

92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冯海娣 

93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于 琦、曾礼丽、肖慧慧 

94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黄 頔 

95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徐 畅、熊 莎 

96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毛先勇、梁婷婷、杨 玲、赵红梅 

97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周 潺、彭金海、王君妆、刘桂梅、冯 燕 

98 
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

院 
曹 林、陆时红、杨华峰 

99 
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
学院 

沈 敏、龙 超 

100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彭 电、徐洁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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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培养对象名单 

101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蒋 桃、周晨曦 

102 
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
学院 

张 娴、徐龙辉、尹丽娟 

103 
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
学院 

刘 玄 

104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姚 芳、史媛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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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、 

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验收检查结果 
 

一、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

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1 中南大学 
王树英、王红霞、彭 镜、

曾 艺、邹 滨 
刘 瑛、阳明辉 

2 湖南大学 喻 玲、周永波 
殷 慧、李澄清、周加喜、

张 玲、鲁兵安、刘志刚 

3 湖南师范大学 
张强峰、徐朝红、李 晋、

谭月明、罗文斌 
尹新华、孙运军 

4 湘潭大学 

李益顺、李伏清、曹 霞、

醋卫华、袁健美、彭锐涛、

魏晓林 

 

5 长沙理工大学  

陈 杰、黄 娟、戴志锋、 

李 微、范志强、李江胜、

韩 艳、吕松涛 

6 湖南农业大学 李德亮、张振华 
文春晖、黄 勇、石星波、

刘金灵 

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文 韬、曾叶霖 李晓敏、范云蕾 

8 湖南中医药大学 陈伶利 
王 超、谢雪姣、曾 光、 

郁 洁 

9 南华大学 
欧阳爱辉、罗  文、 

祖旭宇 

曾建国、郭 玮、莫中成、

贺桂成 

10 湖南科技大学  

吴志军、聂志军、周 兰、

宾光富、刘云新、陈 建、

戴德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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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11 吉首大学 邹晓玲、唐 石 廖金香、廖文虎、田向荣 

12 湖南工业大学  
田 飞、文 鸿、曾红兵、 

蹇海根 

13 湖南工商大学  聂 智、杜 焱、陈 琦 

14 湖南理工学院 张再云 赵中宝 

15 衡阳师范学院  李巧伟、罗振国、凌晓辉 

16 湖南文理学院 贺 志、张松柏 张现成 

17 湖南工程学院  肖 鹏、吴勇峰 

18 湖南城市学院 王姣亮 王 琦、邓杨保、周双双、 

19 邵阳学院  张 驰、刘卫柏、王 乐 

20 怀化学院 刘建国 欧阳询、罗 卉 

21 湖南科技学院 何丽萍、张能泉、刘小文  

22 湘南学院  李丽珍、李传华 

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胡军和 杨 蔚 

24 长沙学院 钟云华、陈 英 龙 龙、张 昊 

25 湖南工学院  谢忠祥 

26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 李 新、杨 丹、李 坤 

27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 余 华 

28 湖南警察学院  范 瑛、冯晓锋 

29 湖南女子学院  周山东 

30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李 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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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31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 刘建成、罗孟君 

3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 罗 珍、李 颖、黎 晗 

33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翠英、刘红兵、吴 冰 冯向科 

34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季 杰、夏晓慧 

3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宁江  

3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 振、颜浩龙、龚艳丽  

3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 李辉熠 

38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 陈 健、郑 潇、戴 臻 

39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 董效康、马万林、赵 莹 

4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 邓海燕、危 英、朱 燕 

41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 刘 琼 

4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 简剑芬、严 勇 

4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刁一峰、熊 钢 

44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 郭荣中 

45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 戴日新、李国平 

46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袁世军 周 宇 

47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王 樱、雷道仲 

48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喻 佳、李星龙  

4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 王宪庆、步洪凤 

50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 李洪源、贺 韧 

51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李红日、肖利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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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52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苏命峰 李 柱、许立兰 

5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 杜启平、杨子武 

5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 刘军华 

55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吕冬梅  

57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 李曾辉、吴 洋 

58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佘媛媛 

59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 李 龙 

60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 李书舟、叶云洋 

61 
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

院 
凡进军  

62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 蒋买勇 

63 
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

（湖南广播电视大学） 
 黄 明、龙 昱 

6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 陈赛莲 

65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项 林  

66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 王 钊 

67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 夏 旭 

二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

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1 湖南科技学院  林依勤 

2 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 吴玉红 



－14－ 

序号 所在学校 
验收结果 

“优秀”等次名单 “合格”等次名单 

3 长沙市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 周栋良 

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 刘宏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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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

培养对象验收检查和年度考核 

特殊情况人员处理意见 
 

姓 名 立项年份 所在学校 处理意见 

董石桃 2015 湘潭大学 终止培养资格 

张映辉 2016 湖南理工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

夏贵霞 2016 湖南城市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

杨  柳 2016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终止培养资格 

贺  琛 2015 湖南工商大学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王  娟 2015 湖南工商大学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李秦晋 2015 湖南女子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唐一韬 2015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李  璐 2015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符湘萍 2015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李启秀 2015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王志凡 2015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2020年必须参加验收 

曹玲玉 2016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
延期至 2020年考核 

2021年参加验收 

刘纯霞 2016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
延期至 2020年考核 

2021年参加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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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

培养对象培养合同书（样式） 

  

甲方（培养对象）： 

乙方（高等学校）： 

  

一、经乙方推荐申报，省教育厅确定甲方为湖南省普通高等

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。甲乙双方特订立本合同。 

二、甲方同意作为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，

接受和执行学校与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和规定。 

三、甲方同意既定的培养计划，在培养期间按计划努力学习，

自觉接受培养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。 

四、甲方同意在培养期间及培养期满后 5 年内不调离学校教

师工作岗位（乙方要求的校内工作调整除外）。甲方在培养期间

调离学校，自动终止培养资格。 

五、乙方负责组织制定甲方的培养计划和特殊情况下的工作

调整。 

六、乙方为甲方提供培养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组织保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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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乙方保证培养资助经费落实到位、专款专用。 

八、培养期限为 2020 年 3月 1 日至 2023年 2 月 28 日。 

九、甲方在培养期结束，经乙方组织考核和省教育厅验收检

查，没有达到培养计划目标的，须赔偿学校资助经费的三分之一。

培养期间或培养期结束后 5年内调离学校教师工作岗位的，须赔

偿学校资助经费的二分之一。 

十、本合同一式两份。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

  

  

甲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名：  

  

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